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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公路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

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6月29日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刻吸取郴州宜凤高速“6•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按照省、市人民政府和省厅、省局的统一部署，从现在起至今年10月底，在全局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三大行动”），现将开展“三大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徐守盛书记、杜家毫省长等省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严抓严管，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推进“九打九治”，切实强化公路建设、养护、路政管理各方面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强化源头治理，推进依法治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公路治超不发生重车压垮桥梁事故，确保全市公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工作任务
各单位都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尤其要突出综合安全监管、工程建设、公路养护、路政管理等重点，要求一个单位不漏地查、一个项目不漏地查、一段养护路段不漏地查，路政管理不放过任何一台违规车辆，特别是深入开展暑期和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全面检查，摸清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落实责任、认真整改、健全制度，彻底排除重大安全隐患。
1．综合安全监管

（1）是否按要求成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和工作台账；

（2）安全生产保障专项费用是否列入年度财务预算并专款专用；

（3）开展公路安全宣传，在省、市级公共媒体平台上或省厅、省局、市局门户网站上发布安全宣传信息情况；

（4）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
（5）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年”活动方案、执法监管计划的制定及推进情况；

（6）领导干部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7）汛情和高温季节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8）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台账建立情况。
2．工程建设

（1）边施工边通车路段，施工现场交通维护管理是否规范；

（2）施工单位是否在施工现场入出口处、施工临时渡口、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梯道口、沿线交叉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临空临边、作业场站、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事故易发生的危险部位设置足够、有效、明显的安全标志；

（3）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到位，主要包括安全围栏（挡）、防护栏杆、防护盖板（网）、脚手架及操作平台、爬梯、张拉挡板、安全通道、防落天棚、安全网、救生衣、消防设施等；

（4）施工人员是否佩戴使用安全帽、安全带；

（5）交工项目安保设施是否齐全，是否同步投入使用；

（6）安全生产经费保障、安全生产机构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安全生产制度、安全生产工作台帐等情况是否到位。
3．公路养护

（1）公路路侧护栏应设路段是否设置，波形梁、砼及缆索等护栏设置高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或大中修路段护栏是否升高或护栏缺损是否修复；

（2）交通标志、交通凸面镜等设施有缺损是否修复；

（3）交通标线是否按规定进行设置或设置是否有缺损；

（4）四类桥是否采取限载、限宽或限速等交通管制措施以及病害跟踪观测；五类桥是否报告当地政府封闭交通以及病害跟踪观测；拆除重建项目中老桥是否拆除或是否封闭；

（5）公路路面是否存在影响行车安全的坑槽、沉陷等病害；

（6）公路路基有缺口是否修复、坍方是否清理；

（7）养护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是否符合《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的规定；

（8）运营隧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是否按《关于开展普通干线公路隧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湘路养机〔2014〕155号）的要求进行。

4．路政管理
（1）打击非法超限运输，是否存在55吨以上的超载车辆上桥行驶的情况；
（2）路域环境是否达到“八无”标准;
（3）桥梁安全保护区内禁止采砂、抽取地下水、取土、爆破、存放危险物品等禁止性规定是否执行到位，是否符合《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规定；

（3）路政执法现场、治超检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三、工作方式
一是自查自改。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深入地开展地毯式隐患自查自改，把好“三大行动”第一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严格细致，认真检查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要制表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排查情况、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都要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在单位内部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并上报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二是领导带队监督检查、抽查。市局各部门要在指导各单位开展自查自改的同时，严格监督检查。结合《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年”活动方案的通知》要求，采取领导联系点的方式、领导带队、部门牵头的办法，查隐患、促整改、强基础、防事故。要按照“全覆盖、深排查，填表格、建台账，签责任、严追究，下文书、速交办，促整改、抓到底”五步工作法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非法违法行为，坚决落实关闭取缔、行政处罚、停产整顿、依法追责的“四个一律”措施。落实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媒体开展正面报道、问题曝光，推进落实“黑名单”制度。

三是市局综合督查。“三大行动”期间，结合《株洲公路管理局2016年度安全安全生产监督计划》要求，市局安全监督科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成立若干检查组，通过“四不两直”和“双随机”进行暗查暗访、突击夜查、回头检查等，对各单位各部门“三大行动”的情况进行抽查。对自查自改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经济处罚、停产整顿或关闭取缔等）。对因工作不力导致隐患长期得不到整改的，要严格事前问责；导致事故的，要从严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各单位各部门开展“三大行动”的情况纳入季度和年终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单位各部门特别是单位主要领导同志务必高度警觉，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坚决消除不敢担当、被动应付的畏难厌战情绪，强化措施，严防死守，确保安全生产。各单位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迅速制定“三大行动”实施方案（7月15日前报市局安全监督科），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员，认真组织开展“三大行动”。
（二）转变作风，严格检查。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和事故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员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各单位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三大行动”，抓细抓严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三）综合治理，着力长效。这次安全生产“三大行动”务必做到无一遗漏、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做到排查整治全覆盖。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单位，抓住主要问题、关键环节和要害部位开展检查。把“三大行动”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年”、“打非治违”、隐患自查自改月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建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四）有责必究，重在落实。在这次安全生产“三大行动”中，各级各部门都要做到尽职履责，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现场整改的要立即进行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下达整改指令限期整改；对重大事故隐患要督促严格按照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的要求进行整改，责任部门负责跟踪督促整改到位。要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复查”的原则，定期进行复查，确保检查效果。对工作不力、走过场、造成事故的，要严肃查处和责任追究，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和重大人员财产损失的按照刑法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安全生产“三大行动”的统筹调度，真实反映工作进展情况。从7月开始，每周五前报送一次工作信息，每月26日前向市局安全监督科报送本月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信息统计表、月度工作汇总材料，并于10月25日前报送总结报告。

附件:1.《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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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信息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16年  月  日
	  组织检查组（个）
	 

	    其中：四不两直检查组（个）
	

	派出检查人员（人）
	 

	检查生产经营建设单位（个）
	 

	排查发现隐患（处）
	 

	其中重大隐患（处）
	 

	投入隐患整改资金（万元）
	 

	已经治理隐患（处）
	 

	其中已经治理重大隐患（处）
	 

	责令停产整顿企业（家）
	 

	关闭不具备安全条件生产经营建设单位（家）
	 

	取缔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处）
	

	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人）
	 

	其中刑事拘留（人）
	 

	问责党政领导干部（人）
	 

	曝光黑名单企业（家）
	


附件2

市公路管理局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安排表
	序号
	领导 姓名
	职务
	所带部门
	督查时间
	督查对象
	备注

	1
	邓锡华
	党委书记局长
	办公室

总工办

安全科
	自定
	全局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于7月中旬完成督查，时间自定，请于7月22日前将督查资料报局安全监督科备案。

	2
	叶光华
	总工程师
	养护科

安全科

总工办
	自定
	全局公路养护、检测中心、醴陵市、攸县公路局及其工程建设、公路养护
	

	3
	刘展科
	纪委书记
	纪检监察室
	自定
	城郊一局及其工程建设、公路养护
	

	4
	刘晓贞
	总会计师
	财务科

机料科

审计科
	自定
	公路物资储备中心、株洲县公路局及其工程建设、公路养护
	

	5
	易树松
	副局长
	政工科

劳资科

工会

信息中心

宣教科

法规科
	自定
	炎陵县公路局及其工程建设、公路养护
	

	6
	刘文元
	副局长
	工程科

计统科

项目办
	自定
	全局建设工程、城郊二局、茶陵县公路局及其工程建设、公路养护
	

	7
	马意军
	处长
	路政处
	自定
	全局路政管理、路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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